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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觀宏專案修正規定1份。請至本機關附件下載區下載。網址http://admin.taiwan

.net.tw/public/public.aspx?no=61，網頁左方公文附件下載區， 識別碼：U9D

RS9U7

主旨：越南「觀宏專案」指定旅行社套裝旅行團申請案自108年3

月15日重啟，請轉知所屬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配合「觀宏專案」規定修正，自108年3月15日起，重啟越

南「觀宏專案」指定旅行社套裝旅行團申請，請轉知所屬

。

二、檢送「觀宏專案」作業規範修正規定1份。

正本：各旅行商業同業公會、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、台灣入境旅遊協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台南市政府

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嘉義市政

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新竹市

政府 2019/03/11
09:36:44


